
臺北市信義區區民活動中心 

取消場地使用退費申請書 

  本人(單位)__________因故於___年___月___日以口頭/書面向貴所申請

取消_____區民活動中心__________場地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至

___年___月___日___時___分之場地使用，共計___次，敬請貴所同意退

還已繳納之場地使用費用，共計新臺幣__________元整。 

 

 

   

此致  

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

 

 

申請人(單位)：    

身分證字號:  

聯絡電話：  

地址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
